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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

加成政策补偿办法》政策解读  

  

  现将《吉林省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补偿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解读如下： 

  一、《办法》编制背景和目标任务 

  2015 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3 号），为贯彻落实国家文件要求，我省随即

印发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吉

政办发〔2013〕50 号），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出了具体的部署要求。取

消药品加成是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确保综合改革收到预

期效果，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在总结完善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制定此办法，

明确取消药品加成后的补偿政策和原则。  

二、《办法》的编制过程 

按照省政府要求，为编制好《办法》，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会同相关部

门开展了相关研究和实地调研、专家座谈、测算等活动。《办法》初稿形成

后，向相关部门和各市（州）、县（市、区）和有关部门征求了意见。经省医

改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定通过后印发。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涉及范围、基本原则 

《办法》中明确了补偿的原则、范围、落实财政补助资金和调整服务价格

等补偿手段，明确了职责分工，确定了补偿原则。 

涉及范围：全省 42 个县（市、区），包括 2014 年已开展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的 21 个县（市、区），和 2015 年启动综合改革的其余 21 个县

（市）。 

补偿原则：县级公立医院（包括县人民医院和中医医院）实施综合改革

后，因全部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中药饮片除外）减少的合理收入，1/3 由政

府增加投入解决，2/3 通过调整医疗技术服务价格弥补。同时，通过医院加强

核算，节约运行成本，建立多渠道共担机制。      

四、《办法》实施的保障措施 

《办法》从落实财政补助资金、理顺县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强化各

级政府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和督导检查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确保目标任务顺

利实施，落实到位。 

五、《办法》实施惠民利民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降低百姓就医的费用，体现公立医院公

益性，同时通过一定的药品生产流通全流程改革、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财政补

偿等政策，确保改革落地。 

  

附件：《吉林省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补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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